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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留置血管内导管 是 为 患 者 实 施 诊 疗 时 常 用 的 医 疗 操 作

技术。置管后 的 患 者 存 在 发 生 血 管 导 管 相 关 感 染 的 风 险。

血管导管根据进入血管的不同分为动脉导管和静脉导管，静

脉导管根据导管尖端 最 终 进 入 血 管 位 置 分 为 中 心 静 脉 导 管

和外周静脉导管。

一、血管导管相关感染的定义

血管导 管 相 关 感 染（Ｖｅｓｓｅｌ　Ｃａｔｈｅｔｅｒ　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　Ｉｎｆｅｃ－

ｔｉｏｎ，简称ＶＣＡＩ）是指留置血 管 导 管 期 间 及 拔 除 血 管 导 管 后

４８小时内发生的原发性、且 与 其 他 部 位 感 染 无 关 的 感 染，包

括血管导管相关 局 部 感 染 和 血 流 感 染。患 者 局 部 感 染 时 出

现红、肿、热、痛、渗出等炎症表现，血流感染除局部表现外还

会出现发热（＞３８℃）、寒颤或低血压等全身感染表现。血流

感染实验室微生物学检查结果：外周静脉血培养细菌或真菌

阳性，或者从导管尖 端 和 外 周 血 培 养 出 相 同 种 类、相 同 药 敏

结果的致病菌。

二、血管导管相关感染预防要点

（一）管理要求。　
１．医疗机构应当健全预防 血 管 导 管 相 关 感 染 的 规 章 制

度，制定并落实预防与控制血管导管相关感染的工作规范和

操作规程，明确相关责任部门和人员职责。

２．应当由取得医师、护士 执 业 资 格，并 经 过 相 应 技 术 培

训的医师、护士执行血管导管留置、维护与使用。

３．相关医务人 员 应 当 接 受 各 类 血 管 导 管 使 用 指 征、置

管方法、使用与维护、血 管 导 管 相 关 感 染 预 防 与 控 制 措 施 的

培训和教育，熟练掌 握 相 关 操 作 规 程，并 对 患 者 及 家 属 进 行

相关知识的宣教。

４．医务人员应当评估患者 发 生 血 管 导 管 相 关 感 染 的 风

险因素，实施预防和控制血管导管相关感染的工作措施。

５．中心导管置管环境应当 符 合《医 院 消 毒 卫 生 标 准》中

医疗机构Ⅱ类环境要求。

６．医疗机构应当建立血管 导 管 相 关 感 染 的 主 动 监 测 和

报告体系，开展血管 导 管 相 关 感 染 的 监 测，定 期 进 行 分 析 反

馈，持续质量改进，预防感染，有效降低感染率。

（二）感染预防要点。

１．置管前预防措施。
（１）严格掌握置管指征，减少不必要的置管。

（２）对患者置管部位和全身状况进行评估。

选择能够满足病情和诊疗需要的管腔最少，管径最小的

导管。

选择合适的留置部位，中心静脉置管成人建议首选锁骨

下静脉，其次选颈内静脉，不建议选择股静脉；连续肾脏替代

治疗时建议首选颈内静脉。

（３）置管使用 的 医 疗 器 械、器 具、各 种 敷 料 等 医 疗 用 品

应当符合医疗器械管理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必须无菌。

（４）患疖肿、湿疹等皮肤病 或 呼 吸 道 疾 病（如 感 冒、流 感

等）的医务人员，在未治愈前不应进行置管操作。

（５）如为血管 条 件 较 差 的 患 者 进 行 中 心 静 脉 置 管 或 经

外周静脉置入 中 心 静 脉 导 管（以 下 简 称ＰＩＣＣ）有 困 难 时，有

条件的医院可使用超声引导穿刺。

２．置管中预防措施。
（１）严格执行无菌技 术 操 作 规 程。置 入 中 心 静 脉 导 管、

ＰＩＣＣ、中线导管、置入全植入式血管通路（输液港）时，必须遵

守最大无菌屏障要 求，戴 工 作 圆 帽、医 用 外 科 口 罩，按《医 务

人员手卫生规范》有 关 要 求 执 行 手 卫 生 并 戴 无 菌 手 套、穿 无

菌手术衣或无菌隔离衣、铺覆盖患者全身的大无菌单。置管

过程中手套污染 或 破 损 时 应 立 即 更 换。置 管 操 作 辅 助 人 员

应戴工作圆帽、医 用 外 科 口 罩、执 行 手 卫 生。完 全 植 入 式 导

管（输液港）的植入与取出应在手术室进行。

（２）采用符合 国 家 相 关 规 定 的 皮 肤 消 毒 剂 消 毒 穿 刺 部

位。建议采用含洗必泰醇浓度＞０．５％的消毒液进行皮肤局

部消毒。

（３）中心静脉 导 管 置 管 后 应 当 记 录 置 管 日 期、时 间、部

位、置管长度，导管名称和类型、尖端位置等，并签名。

３．置管后预防措施。
（１）应当尽量使用无菌透明、透气性好的敷料覆盖穿刺点，

对高热、出汗、穿刺点出血、渗出的患者可使用无菌纱布覆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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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应当定 期 更 换 置 管 穿 刺 点 覆 盖 的 敷 料。更 换 间 隔

时间为：无菌纱 布 至 少１次／２天，无 菌 透 明 敷 料 至 少１次／

周，敷料出现潮湿、松动、可见污染时应当及时更换。

（３）医务人员接触置管穿 刺 点 或 更 换 敷 料 前，应 当 严 格

按照《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》有关要求执行手卫生。

（４）中心静脉导管及ＰＩＣＣ，尽量减少三通等附加装置的

使用。保持导管连 接 端 口 的 清 洁，每 次 连 接 及 注 射 药 物 前，

应当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消毒剂，按照消毒剂使用说明对

端口周边进行消毒，待 干 后 方 可 注 射 药 物；如 端 口 内 有 血 迹

等污染时，应当立即更换。

（５）应当告知置管患者在 沐 浴 或 擦 身 时 注 意 保 护 导 管，

避免导管淋湿或浸入水中。

（６）输液１天或者停止输液后，应当及时更换输液管路。

输血时，应在完成每个单位输血或每隔４小时更换 给 药

装置和过滤器；单独输注静脉内脂肪剂（ＩＶＦＥ）时，应 每 隔１２
小时更换输液装置。外周及中心静脉置管后，应当用 不 含 防

腐剂的生理盐水或肝素盐水进行常规冲封管，预防导管堵塞。

（７）严格保证输注液体的无菌。

（８）紧急状态下的置管，若不能保证有效的无菌原则，应当

在２天内尽快拔除导管，病情需要时更换穿刺部位重新置管。

（９）应当 每 天 观 察 患 者 导 管 穿 刺 点 及 全 身 有 无 感 染 征

象。当患者穿刺部位出现局部炎症表现，或全身感染表现的，

怀疑发生血管导管相关感染时，建议综合评估决定是否需要拔

管。如怀疑发生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，拔管时建议进行

导管尖端培养、经导管取血培养及经对侧静脉穿刺取血培养。

（１０）医务人员 应 当 每 天 对 保 留 导 管 的 必 要 性 进 行 评

估，不需要时应当尽早拔除导管。

（１１）若无感染征象时，血 管 导 管 不 宜 常 规 更 换，不 应 当

为预防感染而定期更换中心静脉导管、肺动脉导管和脐带血

管导管。成人外周静 脉 导 管３－４天 更 换 一 次；儿 童 及 婴 幼

儿使用前评估导 管 功 能 正 常 且 无 感 染 时 可 不 更 换。外 周 动

脉导管的压力转换器 及 系 统 内 其 他 组 件（包 括 管 理 系 统，持

续冲洗装置和冲洗溶液）应当每４天更换一次。不宜在血管

导管局部使用抗菌软膏或乳剂。

（１２）各类血 管 导 管 相 关 感 染 的 特 别 预 防 措 施 见 附 件。

长期置管患者多次发生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时，可预防性

使用抗菌药物溶液封管。

附件：各类血管导管相关感染的特别预防措施

附件

各类血管导管相关感染的特别预防措施

一、中心静脉导管、ＰＩＣＣ及肺动脉导管

１．不应当常规更换中 心 静 脉 导 管、ＰＩＣＣ或 肺 动 脉 导 管

以预防血管导管相关感染。

２．非隧道式导 管 无 明 显 感 染 证 据 时，可 以 通 过 导 丝 引

导更换。

３．非隧道式导管可疑感染时，不应当通过导丝更换导管。

４．中 心 静 脉 导 管 或ＰＩＣＣ患 者 出 现 血 管 导 管 相 关 血 流

感染证据，应当根据临床综合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拔管。

５．外周动脉导管及压力 监 测 装 置：成 人 宜 选 择 桡 动 脉、

肱动脉、足背动 脉。儿 童 宜 选 择 桡 动 脉、足 背 部 动 脉 及 胫 骨

后动脉。

６．压力传感器使用时间应 当 遵 循 产 品 说 明 书 或 每４天

更换一次。

７．宜使用入口 处 为 隔 膜 的 压 力 监 测 装 置，在 使 用 前 应

用消毒剂擦拭消毒隔膜。

８．应当保持使 用 中 压 力 监 测 装 置 无 菌，包 括 校 准 装 置

和冲洗装置无菌。

９．应当减少对压力监测装置的操作。

１０．不宜通过压 力 监 测 装 置 给 予 含 葡 萄 糖 溶 液 或 肠 外

营养液。

１１．宜使用密闭式的连续冲洗系统。

二、脐血管导管

１．脐动脉导管放置时间不宜超过５天，脐静脉导管放置

时间不宜超过１４天，不需要时应当及时拔除。

２．插管前应当清洁、消毒脐部。

３．不宜在脐血管导管局部使用抗菌软膏或乳剂。

４．在发生血管导管相关血 流 感 染、血 管 关 闭 不 全、血 栓

时，应当拔除导 管，不 应 当 更 换 导 管。只 有 在 导 管 发 生 故 障

时才更换导管。

５．使用低剂量肝素（０．２５　Ｕ／ｍＬ～１．０Ｕ／ｍＬ）持续输入

脐动脉导管以维持其通畅。

三、完全植入式导管（输液港）

１．输液港专用留置针（无 损 伤 针 头）应 当 至 少 每７天 更

换一次。

２．输液港血管通路在治疗间隙期应当至少每４周维护一次。

四、血液透析导管

１．宜首选颈内静脉置管。

２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宜采用动静脉内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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